
通告編號 23-01 (CR)

有關地產代理業遵守反洗錢及
反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

簡介新執業通告的修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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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堂所派發的講義的版權為監管局所有，任何人士除非
獲監管局事先書面允許，否則不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
式或為任何目的，不得翻印、轉載或節錄課堂的全部或部
分內容。

本課堂所談及的內容，不論是口述或筆記，特別是在「答
問時段」所提供的回應，只代表講者的個人意見及作參考
之用，並不可視為法律意見。如有需要，參與課堂人士應
尋求法律意見。

對於因或就本課堂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包括所派發的講義
或資料)而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損失，監管局或講者概不
負責。

版權及免責聲明



內容

1. 介紹

2. 指引更新目的

3. 修訂重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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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通告編號 23-01 (CR) - 有關地產代理業遵守反洗錢及反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
指引 (「新執業通告」)

• 監管局依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7條提供指引

• 於2023年6月1日生效

• 取代通告編號 18-01 (CR)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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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更新目的

• 處理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特別組織」）於相互評估中提出的事宜；

• 協助持牌人遵從《2022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修訂）條
例》（「《修訂條例》」）中與地產代理業有關的雜項修訂；及

• 處理監管局在執行相關職務時的事宜（「其他雜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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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信託的實益擁有人

修訂重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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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

與監管局合作

其他雜項修訂：

備存風險紀錄

具有多層擁有權結構
的公司的盡識審查

法團客戶的盡職審查

核實代表客戶行事的人

認可數碼識別系統

特別組織跟進事宜：

實施集團層面的反洗錢/
反恐怖分子集資措施

開發新服務、新經營方
法及使用嶄新科技前識
別和評估風險

指明在高風險情況下的
具體防範措施



《修訂條例》的修訂 –有關信託的實益擁有人[4.18(e)]

修訂有關信託的「實益擁有人」的定義

• 與《稅務條例》下「控權人」的定義更加一致

• 就信託而言，「實益擁有人」包括：受託人、受益人
及受益人類別

實益擁有
人

ABC 信託

信託物業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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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CR) 已失效 23-01(CR)

實益擁有人是指有權享有信託財產的資本的
既得權益的25%以上的任何個人

實益擁有人是指有權享有信託財產的既得權益
的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

信託的實益擁有人新增了「該信託的受託人」

主要修改內容：



《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

在《修訂條例》下，

• 修訂「政治人物」的定義為在香港以外地方擔任或曾擔任
重要公職的人士

• 容許在處理不再擔任重要公職的前政治人物時有較大的彈
性

(容許根據風險程度考慮豁免對前政治人物進行更嚴格的客
戶盡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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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續)

新執業通告下 (4.30 – 4.39) ，

涵蓋以下三類「政治人物」: 

1. 非香港政治人物（例如：在香港以外地方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

2. 香港政治人物（例如：在香港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以及

3. 前政治人物（例如：曾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擔任重要公職，但目前沒有如此
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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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香港政治人物

•在香港以外地方擔任或曾擔任重要
公職的個人(不包括中級或更低級官
員)；

•上述個人的配偶、伴侶、子女或父
母，或該名個人的子女的配偶或伴
侶；或

•與該個人關係密切的人

• 執行更嚴格盡職審查措施

香港政治人物

•在香港擔任或曾擔任重要公職的個
人 (不包括中級或更低級官員)；

•上述個人的配偶、伴侶、子女或父
母，或該名個人的子女的配偶或伴
侶；或

•與該個人關係密切的人

• 執行更嚴格盡職審查措施

前政治人物

•身為香港政治人物或非香港政治人
物的個人，曾在任何地方擔任重要
公職，但目前沒有如此擔任重要公
職

•上述個人的配偶、伴侶、子女或父
母，或該名個人的子女的配偶或伴
侶；或

•與該個人關係密切的人

• 如根據適當風險評估，持
牌人信納：(a)客戶或客戶的實益擁
有人，屬某前政治人物；及(b)基於
適當風險評估，該前政治人物不會
造成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
的高度風險：更嚴格盡職審查措施
未必適用

在新執業通告下對三類政治人物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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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續)



《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續)

對前政治人物的適當風險評估 (4.38, 4.39)

• 在作出適當風險評估時，應考慮的各項風險因素，舉例如下：

(a) 該前政治人物仍可運用的(非正式)影響力；

(b) 該前政治人物作為香港政治人物或非香港政治人物時所擔任職位的高低；或

(c) 該前政治人物以往及現時職能是否有任何連繫(例如前政治人物透過委任其繼任人的正
式連繫或前政治人物實質上繼續處理相同重要事務的非正式連繫)

• 應依據風險評估而定，不應僅依據訂明時限

• 持牌人須保留一份評估副本，並在他們對客戶或其實益擁有人的活動有所憂慮
時對評估進行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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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續)

在監察業務關係時採取的額外措施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5.7(b)] ：

如持牌人信納：

• 客戶或客戶的實益擁有人，屬某前政治人物；及

• 基於適當風險評估，該前政治人物不會造成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高
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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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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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核實表格—附件A（適用於客戶為個人的情況） 身分核實表格—附件Ｂ（適用於客戶為法團的情況）



《修訂條例》的修訂 –政治人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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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問：如何確定客戶或客戶的實益擁有人是否政治人物?

答：(a)可參考公開可用的資料及／或對商業可用的數據庫進行篩查。
(b)可使用公開可用的資料或參考由特定國家、國際、非政府及商業組織發布的有關貪污風險的報告及數據
庫（例如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清廉指數」，以各國被認知的貪污程度進行排名），以評估哪些國
家最易受到貪污影響。

問：當持牌人知道客戶或實益擁有人是香港政治人物或非香港政治人物時，持牌人可怎樣確定資金來源及財富
來源以進行更嚴格盡職審查措施?

答：根據公開可用的資料來源（如資產及收入聲明）進行核實。一些司法管轄區會要求某些高級公職人員提交
資產及收入聲明，其中通常包括有關官員的財富來源及現有商業利益的資料。

問：若持牌人在採取合理措施後，仍無法確定一名個人是否為政治人物，應怎麼辦?

答：應執行更嚴格盡職審查作為防範措施。

*詳情請參考執業通告的「問與答」第 47 條至第 51 條。



其他雜項修訂 –與監管局合作(2.18)

持牌人必須根據監管局要求立即向監管局提供：

• 風險評估資料；及

• 就持牌人遵守反洗錢／反恐怖分子集資要求有關的紀錄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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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項修訂 –備存風險紀錄(3.11)

持牌人應：

• 就風險評估備存紀錄及相關文件

• 該紀錄及文件是能夠以可閱讀形式重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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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項修訂 –法團客戶的盡職審查 (附錄D)

需要收集的客戶資料包括：

(a) 法團全名；

(b) 成立日期及所在地；

(c) 登記或註冊號碼；

(d) 於成立所在地之註冊辦事處地址（不接受郵政信箱地址）；

(e) 所有現任董事的名稱；

(f) 所有現任股東的名稱；及

(g) 如持牌人知悉現任股東並非客戶的實益擁有人，所有實益擁有人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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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項修訂 –具有多層擁有權結構的公司的盡職審查(附錄D)

• 持牌人應識別公司的所有中間層級

(例如，取得一份董事聲明，其中附有描述中間
層級的擁有權架構圖表)

• 追查至客戶的實益擁有人的個人，並核實這些
個人的身分

• 核實公司各中間層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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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項修訂 –具有多層擁有權結構的公司的盡職審查(附錄D) (續)

A.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法團

• 公司資料通常可於公司註冊處
保存的《公司登記冊》所載的
資料予以核實。（例如：周年
申報表）及其他存檔於公司註
冊處的文件之影像紀錄，予以
核實公司資料。

B. 於香港以外地方註冊的法團

• 通常可從以下資料核實法團資
料：

• 在法團成立所在地的公司註冊
處出具的公司查冊報告，或與
該報告類似或同等的文件；或

• 由法團成立所在地的註冊代理
人簽發的現任職權證明書或同
等文件；或由專業第三方簽發
的核證副本；或

• 由法團成立所在地的政府或官
方機構出具的任何其他書面證
明。

如未能取得A或B的文件

核實法團客戶(包括實益擁有人)身分的方法，可能會因法團註冊成立的地點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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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向客戶取得下列文件（文件須
為專業第三方所簽發的核證副
本) ：

• (a) 公司註冊證明書；

• (b) 法團所有現任董事及現任股

東的名單及註冊辦事處地址；

及

• (c) 所有客戶的實益擁有人的名

單（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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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項修訂 –具有多層擁有權結構的公司的盡職審查(附錄D) (續)

身分核實表格—附件Ｂ（適用於客戶為法團的情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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